
河南保留进城农民三权为农民进城提供保障 

近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下称《规划》)下发。根

据《规划》，到 2020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56%左右，争取新增 1100

万左右农村转移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左右。 

《规划》称，河南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紧迫。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全

国重要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大省，一方面，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破解城市内

部二元结构任务十分繁重；另一方面，随着内外部环境和资源条件的深刻变化，

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主要依靠劳

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主要依靠提供

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转变发展方式、走科

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 

同时，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条件也更趋成熟。全省经济总量突破 3

万亿元，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全面实施，产业集聚发展势头强劲，

城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产城互动发展良好格局初步显现。 

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土地加快流转，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

镇的愿望强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持续增强。 

 鉴于此，河南省计划，未来 7年，河南省力争每年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

100 万人左右，带动随迁人口 100 万人左右。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56%左右，争取新增 1100 万左右农村转移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

左右，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有序推动有能力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城镇，

城中村改造的农业人口同步转户，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的差距。 

为了避免城镇化过程中遭到农民的阻力，《规划》提出，要在保留进城落户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原有集体财产权益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探

索农民相关权益的实现形式，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弥补农民进城个人成本，

增强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动力，建立健全农业人口转移促进机制。同时，进一步完

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制度，力争用 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全省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



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将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

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为河南省的未来新型城镇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也是未来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行动

纲领。从整个规划来看，整个规划从实际情况出发，同时结合河南省自身的特

点以及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河南省的城

镇化推进以及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外源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模

式转变，从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开始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可

持续性。 

几乎所有国家城市化进程都是从土地的自由流动制度改革开始的，这是启

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本。新一届政府一改之前不允许农地流转的

限制，进而目前政策是在支持农地的流转。农地的流转为新型城镇化推进奠定

了基础。此次河南规划中的强调农民进城的三权保留，可以视为是对新型城镇

化推进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如果该模式能够在

河南推广成功的话，其他省市在结合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很好的借鉴该模式，

从此为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注入动力。 


